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项目研究工作总结

	所在单位
	：

	
	

	项目名称
	：

	
	

	研 究 工 作
完成时间
	：

	
	

	资助项目负
责 人(签字)
	：


     年   月   日填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填写内容必须与事实相符，表达准确，字迹清晰，不得漏项。数字一律填写阿拉伯字。

二、填入表中的各项内容或数据，必须是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期间所取得的结果。
三、“完成论著情况”一栏中“全国性科技期刊”是指《全国性自然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试行稿）中规定的公开发行刊物，即：“在国内可公开订阅、销售，也可向国外出口和交换的刊物”。所附论文，必须注明“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四、项目负责人因出国、出差，可委托合作者填报。
五、本报表应于项目完成后三个月内送交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邮政编码：100083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完成课题的研究工作计划
	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内容，工作方案。（包括采取的措施、技术路线、进度安排、拟达到的技术指标、提交成果方式等）



·1·
完成课题情况
	请按下列提纲填写：（可根据需要加页）
完成的研究内容，做出的成就，达到的目标及水平。（如有经济效益，请列出年经济效益或累计经济效益）。
比照研究工作计划，分析超过或未达到预定目标、进度和研究内容的原因。
在此期间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以及对改进研究工作的设想、建议。



·2·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3·
	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4·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完成论著目录

	项目编号
	论著名称
	作者姓名
	完成年月
	发表年月
	发表刊物名称、期号
或会议名称与地点
	国内外反映及引用、转载情况

	
	
	
	
	
	
	

	
	
	
	
	
	
	

	
	
	
	
	
	
	

	
	
	
	
	
	
	

	
	
	
	
	
	
	

	
	
	
	
	
	
	

	
	
	
	
	
	
	

	
	
	
	
	
	
	

	
	
	
	
	
	
	

	
	
	
	
	
	
	

	
	
	
	
	
	
	

	
	
	
	
	
	
	


说明：1、指在本基金资助下，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含审稿通过的），发表论文、专著必须注有“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字样。
本表如填不下，可按同样格式加页。
·5·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目录
	项目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者
	组织评议、鉴定单位及日期
	授奖单位、奖励名称及日期
	获准专利国别、类别及专利号

	
	
	
	
	
	

	
	
	
	
	
	

	
	
	
	
	
	

	
	
	
	
	
	

	
	
	
	
	
	

	
	
	
	
	
	

	
	
	
	
	
	

	
	
	
	
	
	

	
	
	
	
	
	

	
	
	
	
	
	

	
	
	
	
	
	

	
	
	
	
	
	



说明：1、指与本基金资助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他研究成果请勿填写。
本表如填不下，可按同样格式加页。
·6·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财务决算表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批准资助总金额

	
	
	

	一、拨入经费
	合      计
	

	二、经费支出
	合      计
	

	
	    1、科研业务费合计
	

	
	      （1）实验用动植物的购置、种植和养殖费
	

	
	      （2）计算、测试、分析费
	

	
	      （3）国内调研和学术会议费
	

	
	      （4）业务资料、报告、论文印刷费
	

	
	      （5）临时用工劳务费
	

	
	      （6）其他
	

	
	    2、实验材料费合计
	

	
	      （1）原材料、试剂、药品等消耗性物品购置费
	

	
	      （2）标本、样品采集加工费
	

	
	      （3）运杂包装费
	

	
	      （4）其他
	

	
	    3、仪器设备费合计
	

	
	      （1）专用仪器设备的购置费
	

	
	      （2）运杂包装费
	

	
	      （3）安装费
	

	
	      （4）自制专用仪器设备的材料、配件和外协加工费
	

	
	      （5）其他
	


·7·
	
	    4、实验室改装费
	

	
	
	

	
	    5、协作费
	

	
	
	

	
	    6、管理费
	

	
	
	

	
	
	

	
	
	

	
	
	

	三、经费结余
	
	


说明：1、经费支出按以下顺序填写：1. 科研业务费，2. 实验材料费，3. 仪器设备费，4. 实验室改装费，5. 协作费，6. 管理费。单位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逐项填报名称、型号、规格及制造单位。

2、务必加盖单位公章，无公章无效。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8·
研究成果简介（限300字，包括成果主要内容、水平、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说明：
一项资助项目获得多项研究成果的，按成果分别填报。
多项研究成果，可按同样格式加页。
9·
项目完成情况摘要（限500字，简单介绍项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水平、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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